
 值班主任：李金娜 编辑：于斌 美编：张慧 校对：刘辉  2024年2月6日 星期二02
我市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
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

勿让年夜饭成为“年夜烦”
□本报评论员 孙瑞荣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习惯的
与时俱进，除夕到饭店聚餐吃一顿热闹的年夜
饭，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然而，不少
餐厅的年夜饭预订却“一桌难求”。一些商家眼
瞧着春节期间生意火爆，便顺势抬高消费门槛，
要么设置包间最低消费标准，要么只接受购买指
定套餐。
  年夜饭作为一年中最具仪式感的餐饮活动，
大家也都愿意吃得丰盛一些。但“一桌难求”并
不意味着商家就可以为所欲为，更不能成为变相

强制顾客多花钱的借口。商家想借春节的商机多
赚些钱无可厚非，但搞强制消费，吃相也着实难
看。很多人为了过一个好年，想着一年也就一
次，便不去跟商家说理，默默吃下了这“哑巴
亏”。
  早在2014年，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就曾联合
颁布《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规定
“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否则将面临
最高3万元的罚款。此外，《关于厉行节约反对
食品浪费的意见》中指出，餐饮企业不得设最低
消费额。
  商家堂而皇之设置最低消费额和所谓的订包
间“标准”，不仅涉嫌侵害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和公平交易权，还可能导致超量点餐，间接助长
舌尖上的浪费。
  年夜饭不能成“年夜烦”，做生意讲究的是
细水长流，特别是作为餐饮企业，唯有更好满足
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塑造良好形象，才能吸引
更多回头客。此外，市场监管、物价等有关部门
要加强督查、严格执法，及时制止和惩治不良商
家的违法违规行为，把“趁火打劫”的商家管
住，别给年夜饭的饭桌添堵，让消费者吃得团圆
舒心、品出浓浓的年味。

  春节将近，年夜饭预订成了热门话题。
记者近日在北京走访发现，今年的年夜饭
预订非常火爆，一些餐厅顺势抬高消费门
槛。有的餐厅设置了最低消费标准，有的餐
厅只能预订几种套餐，有的餐厅则表示人
均消费须达888元，才能预订大年三十的包
间。多名消费者对记者表示，无奈之下，只
能接受高价套餐。   （据《工人日报》）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益阁）按
照国务院安委会、省安委会和省消安委统一部署，
从2月4日起至3月底，潍坊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
室、潍坊市政府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决定在全市
范围内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
行动。
　　整治重点范围有三类，分别为“九小场所”，
包括小型学校幼儿园、小型医疗机构、小商店、小
餐饮、小旅店、小歌舞娱乐、小网吧、小美容洗
浴、小生产加工企业等；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
所，包括集餐饮、住宿、娱乐、商业、仓储、文
化、体育、培训等多业态多功能于一体的经营场
所，分租、转租形成生产储存多种功能的劳动密集
型企业等；人员密集场所，包括宾馆饭店、公共娱
乐场所、大型商业综合体、医院、寄宿制中小学、
养老院、旅游场所、儿童福利院等。
  整治的重点内容有十二项，分别为营业或使用
期间违规动火动焊作业；设置在人员密集场所、地
下建筑的冷库违规采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占用、
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安
全出口和疏散楼梯数量不足、宽度不够；人员密集
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网、
铁栅栏、广告牌等障碍物；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未
持证上岗、未24小时值班；消防设施设备未按规定
配置；火灾自动报警、自动喷水系统，防排烟系统
等存在故障；物业服务企业未制定消防安全制度、
应急预案等，未签订维保合同，未定期开展防火巡

查、检查等；消防维保机构未每月定期对消防设施
维护保养并出具报告，执业人员未持证上岗，维护
保养走过场、出具虚假报告书等；违规使用达不到
耐火等级的聚氨酯泡沫、聚苯板等易燃可燃材料为
芯材搭建彩钢板建筑、场所保温层；单位消防安全
责任人、管理人消防专（兼）职人员、消防控制室
操作人员和保安人员等“五类人员”不知晓单位火
灾危险点、消防器材使用方法、不熟悉灭火救援预
案流程、不掌握如何扑灭初期火灾、不能够组织人
员疏散等消防安全内容，单位其他从业人员不知
晓、不掌握如何检查消除火灾隐患、如何扑救初期
火灾、如何组织疏散逃生和如何进行宣传教育。
　　大整治行动期间，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将对上
述三类场所集中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
曝光、大演练、大约谈、大提升、大督导八个集中
行动。对于发现的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依法从严、从重、从快处理。对于隐患问题突出、
违法行为严重的，组织主流媒体曝光，推动隐患整
改。对于存在重大火灾隐患、严重威胁公共安全
的，实施挂牌督办。对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将纳
入信用管理，实施联合惩戒。对涉嫌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为做好高校和科研机构
存量专利盘活工作，持续做优专利增量，加快专利
转化和产业化，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八部门日前联合
印发方案。
　　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这份《高校和
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活工作方案》提出，力争2024
年底前，实现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未转化有效专利
盘点全覆盖，2025年底前，加速转化一批高价值专
利，加快建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专利创造和运用

机制，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产业化率和实施率
明显提高，努力促进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向现实生
产力转化。
　　为此，方案要求从盘活存量和做优增量两方面
发力，在与企业有效对接的基础上引导高校和科研
机构形成更多符合产业需要的高价值专利。方案还
提出了相关具体任务，如要求国家专利导航综合服
务平台根据高校和科研机构现行有效的存量专利，
构建存量专利基础库。

我国将持续加快专利转化和产业化

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

强化文明养犬意识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饲养宠物犬为人们日常
生活增添了乐趣，但部分犬主人缺乏责任意识，对
犬只疏于管理，引发矛盾纠纷。最高人民法院5日
发布6个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典型案例，强化养犬有
责、养犬负责意识，推动形成严格执法、全民守法
的养犬氛围和环境，倡导文明养犬、依规养犬。
　　我国相关法规明确规定了携带犬只离家外出时
需束犬链、禁止未成年人单独携犬外出等，但有的犬
主人存在“相信自己的犬不会伤人”的侥幸心理，不
知道、不了解、不熟悉养犬法律法规。在洪某某诉欧
某、斯某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中，犬主人任由未
成年孩子独自遛犬，结果小狗将一名不满1岁的婴儿
抓伤。法院判决犬主人赔偿医疗费、交通费等，引导
饲养宠物的家庭成员强化危险意识，树立风险观念，
共同做到合法文明安全养犬遛犬。
　　根据法律规定，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
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严格的无过错责任，无
权抗辩减少或者免除责任。徐某某诉刘某某饲养动
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中，刘某某饲养的阿拉斯加犬，属
于所在城市市区内禁止饲养的大型犬。该犬将徐某
某抓伤，虽然徐某某逗犬有过错，也不能减轻刘某某
的责任。法院判决刘某某赔偿徐某某3万余元。
　　宠物犬伤人，后果可能不仅仅是“治伤”。安某诉
缪某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中，安某被狗咬伤并
注射狂犬病疫苗时已怀孕。为避免胎儿发育不良，安
某向医院等多方咨询后选择终止妊娠。审理法院认
为，犬主人缪某应对安某被咬伤所致的各项损害承
担赔偿责任。安某因担心疫苗会对胎儿造成不利影
响而终止妊娠，是符合其所处生活环境及普通人医
学认知能力的正常行为。法院判决，缪某赔偿安某终
止妊娠手术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最高法民一庭庭长陈宜芳说，实践中致人严重
损害的主要是烈性犬等危险犬种。最高法正加快推
进司法解释制定和完善，严格落实危险动物致损责
任，统一裁判标准，解决法律适用中的争议，为养
犬人士提供行为指引，引导其充分认识自己的社会
责任和法律责任，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记者4日从国家卫生健
康委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期我国新冠疫情呈低水
平波动，流感、肺炎支原体感染人数回落，全国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门急诊呼吸道疾病诊疗工作继续保持
平稳。不过，随着返乡高峰、旅游热潮持续，春节前
后呼吸道疾病仍会保持一定的流行水平。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操在发布会上
介绍，近期流感呈回落趋势，但仍是当前呼吸道疾病
感染的最主要病原体。新冠病例报告、哨点医院检
测阳性率等监测数据小幅增加，感染病例以轻型为
主。专家研判认为，2月份我国将继续呈现多种呼吸
道疾病交替或共同流行态势。
　　今年春运，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90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人群大规模流动和聚集容易
加速呼吸道疾病传播。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
锋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已专门就春节前后防控工
作作出部署，各地将加强值班值守，保持备急状态，
统筹调度好医疗卫生资源和专业力量。
　　按照部署，120急救热线要保证24小时畅通，做
好急救转运。二级以上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
热门诊及诊室要应开尽开，配强医疗力量。急诊、儿
科、呼吸科等重点科室要畅通绿色通道，安排好节日
期间医疗服务保障。要强化关口前移，保护好老年
人、儿童、孕产妇、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等重点人群。

春节前后呼吸道疾病

保持一定流行水平


